
关于推选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三十五次学生代表

大会出席代表的通知 

各班级： 

根据《中山大学院（系）、附属医院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

大会召开指引》、《中山大学院（系）、附属医院学生会（研究

生会）章程核准指引》，我院拟定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（周

一）中午 12：40 在生命科学学院大楼 2 号楼 102 讲学厅召

开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三十五次学生代表大会，现将学

生代表推选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选对象 

学生代表：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籍本科生。 

二、代表名额 

本科生各班级：学生代表 3 名，校、院学生会组织骨干

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 2 名，女代表一般不少于 1 名。 

三、代表条件 

1.本院全日制在校学生； 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； 

3.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，品

行端正，积极上进； 

4.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，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。 

四、推选程序 

1.代表候选人经班级内部酝酿、民主推选产生，获得半



数以上票数通过后方可成为正式代表。 

2.正式代表在各班级进行公示后，提交学院学生代表大

会资格审查小组进行审核。 

各班级完成推选后，请根据拟推荐代表信息认真填写

《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三十五次学生代表推荐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各班班长务必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下午 18：

00 前将汇总表统一交至邮箱 zdskyxgb@163.com（邮件主题

为 XX 年级 XXX 班学生代表名单汇总表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 

1.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三十五次学生代表推荐汇总表 

 

 

 

 

共青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 

2025 年 10 月 6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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